國會合理監督國防—絕對需要
瞿海源
軍隊最基本的職責，就是防衛國家安全，此一職責不容許任意出現差錯，否則無異就是危害國家安全。同樣的，軍隊也不容許任意掩蓋事實，否則將會造成民眾對國防的假象，使戒備心態趨於鬆懈。
換言之，軍事意義上的所謂「欺敵」，主要是在誤導敵人，假如這樣方式用在自己人的身上，使得一方面民眾因不知道眞相而作出錯誤判斷，另一方面軍方內部因不受節制而演成怠忽的態度，其所造成的後果可能更嚴重。

這次國防部在立法院對四大案件的說明，不論在事實陳述與態度誠懇上，都比過去要好很多，此一順應潮流的表現的確難能可貴。問題是在此之前究竟怎麼回事？例如，空總參謀長這次在立法院公開說林賢順已帶走四件國防機密，為何在此之前的所有公開談話都堅持說沒有，現在卻又說有？當然，這種現象不僅是國防部會如此，其他行政首長也經常出現這種現象，需要調整的恐怕是整個執政當局心態的問題。

在現行體制下，要使國防管理受到民意機構的合理監督，相關政策的訊息至少要對國會國防委員會充分公開，畢竟在制度上，國防委員會擁有法定的權貴了解國防狀況，當然，議員也須嚴守對必要國防機密保密的義務與倫理，這都是在制度上可以規範的。

其次，這次因林賢順事件而對軍事首長的懲處，不可謂不嚴重，但此一懲處究竟是部隊的連坐法還是責任政治的表現仍有待商榷，假如只是連坐，對受懲處的人而言，恐怕是運氣成分居多，假若是責任政治，就須對事件的眞正責任作客觀認定，未來強化此一分際是相當重要的。

無論如何，國防預算龐大，受到國會全理監督是絕對需要的，也唯有充分與國會合作，方可望在民意機關中逐漸培養出對軍事眞正了解的專業人才，如此國會對國防的政策亦才能達到眞正監督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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